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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2 月 02 日，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鸽投

资”）提交了《关于深圳市鳌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57）。并于同日提交了《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2016 年 12 月 02 日，银鸽投资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银鸽实业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二）》（上证公函【2016】

2356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现将《二次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深圳市鳌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1 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首次问询函》），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鸽投资）于 12 月 2 日提交披露

你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以下简称《回复公告》）。  

经对上述《回复公告》事后审核，现有如下事项，需请你公司及深圳中商华

融投资咨询（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商华融）、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方国际）、中国海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控股）、中商联合

财富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基金）、实际控制人孟平等相关

方作进一步核实后补充披露：  

一、《回复公告》中称，北方国际本次增资你公司控股股东中商华融的信托



产品系中海控股拟委托北方国际设立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资金来源为中海控股

合法所有的资金。请你公司向中海控股及其股东核实后补充披露：  

1.中海控股及其股东实施本次投资并参与上市公司收购的主要目的；  

2.中海控股及其股东是否计划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银鸽投资的经营管

理、向银鸽投资进行资产注入或重组等。  

二、《回复公告》中称，前述信托计划的期限为 1 年+1 年+1 年+1 年，期

限合计最长为 4 年，自信托生效日起计算，每 1 年期限到期之后由中商华融决

定是否延期，4 年之后是否延期未有后续安排。现请你公司向中商华融、北方国

际、中海控股及其股东核实后补充披露：  

1.信托计划生效后前 4 年，每 1 年期限到期时出现中商华融决定不予延期，

以及信托计划生效满 4 年之后出现未能延期的情形时的具体决策流程、决定是

否延期的主要考虑因素及触发条件；  

2.信托计划生效后前 4 年，每 1年期限到期时出现中商华融决定不予延期，

以及信托计划生效满 4 年之后出现未能延期的情形时，信托资产的处理安排、

信托计划的退出方式、资金安排，是通过减持银鸽投资股票还是其他方式实现退

出，以及届时你公司对银鸽投资的控制权是否受到影响；  

3.信托计划是否存在其他特别约定和安排，如有请予以特别说明；  

4.针对信托计划生效后中途可能存在的未能延期、变动退出等不确定性和对

你公司及银鸽投资控制权的影响等，向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  

三、《回复公告》中称，北方国际向中商华融增资不会影响你公司股权结构，

也不会影响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孟平间接控制你公司控股股东中商华融的普

通合伙人中商基金，为你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请结合孟平的持股份额、合伙份

额、合伙协议中对于退伙与除名条款的约定等，就孟平的实际控制人地位补充披

露：  

1.北方国际增资 31.7 亿后，持有中商华融 90.57%的合伙份额，孟平只间

接持有 2.14%的合伙份额。请补充披露北方国际增资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

生变动仍为孟平的理由和依据；  

2.孟平对中商华融及你公司的控制权是否稳定，具体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有效

控制；  



3．发生合伙人退出情形以及前述信托计划发生未能延期情形时，孟平对你

公司及银鸽投资的控制权是否会受到影响。  

四、《回复公告》中称，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中国工

业经济学会分别持有中海控股 41%、39%、20%的股权，并且介绍了控股股东中国

国防金融研究会的基本情况。现请你公司向中海控股及其股东核实后，补充披露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基本情况。  

五、《回复公告》中称，本次收购完成后，你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不通过银

鸽集团减持银鸽投资股份、无转让银鸽集团股权的计划，实际控制人未来 12 个

月内不转让对鳌迎投资、银鸽集团、银鸽投资的实际控制权等。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在银鸽投资股份完成交割后 6 个月内是否有利用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质押融资

的计划。  

请你公司及相关方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补充摘要中的相应内容，同时书面回复我部。” 

银鸽投资将积极推进上述事项尽快完成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